出租汽车营运证《道路运输证》

事项名称：出租汽车营运证《道路运输证》

办理依据：一、依据《建设部关于纳入国务院决定的十五项行政许可的条件的规定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135号）；

          二、《陕西省出租汽车客运条例》

          三、《西安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》。

申报范围：出租汽车营运车辆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

1、 公安部门审查检验合格；

2、 符合行业规定的车型和车体装饰；

3、 按照行业规定安装质量合格的标识灯、计价器和空车待租标志；

4、 按照行业规定张贴营运证标志、租价标签，喷印经营企业名称和监督电话等；

5、 按照国家规定安装安全防范装置。

具体参见《陕西省出租汽车客运条例》第二十七条，《西安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》第十七条。

联系方式：受理单位：西安市出租汽车管理处

          地址：西门外八佳路八号

          邮编：710082

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88614673

申报材料：出租汽车新增车辆：

1、 取得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；

2、 持《新车入户申请书》；

3、 新车购车发票、车辆合格证及参数表、天然气气瓶合格证等；

4、 持经工商、税务部门签章的《出租汽车新车上户审批表》、《出租汽车行业年审表》。

出租汽车更新车辆：

1、 旧车销户持机动车行驶证、车辆营运证（《道路运输证》）、计价器周检册、车主身份证（个体车辆）、经营权证书及加盖企业公章的《车辆更新销户申请书》；

2、 将车辆的服务设施全部清除（包括：门徽、顶灯、计价器、服务监督卡、营运标志等）；

3、 持《新车入户申请书》；

4、 车主身份证和机动车驾驶证（个体车辆）、原车辆有关销户材料、新车购车发票、车辆合格证及参数表、天然气气瓶合格证等资料；

5、 开业手续持经工商、税务部门签章的《出租汽车新车上户审批表》、《出租汽车行业年审表》、新车产权登记证、行驶证等新车有关资料。

办理程序：

	申请人提交申请


	市出租处受理（申请材料不全的，告知申请人需要补齐的全部内容，条件不符合不予批准并告知申请人，材料齐全符合规定事项，出具书面受理凭证）


	业务窗口核实材料、查验车辆及设施条件



	符合条件当日出具行政审批表，并规定后续办理日期为30个工作日



	反馈申请人，并到相关部门办理前置手续后，由市出租处核发开业营运证


办理期限：法定期限：15日

          承诺期限：符合条件当日办理

收费标准：营运证工本费   10元/本

表格下载：出租汽车营运许可表格（下载附件一、附件二）

          一、《西安市出租汽车经营单位新车上户审批表》

          二、《西安市出租汽车个体工商户新车上户审批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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